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工伤申报流程教职工因公受伤



教职工向所在单位申请，
所在单位自教职工受伤之日起十日内向
人事处提交认定工伤OA请示
所需材料详见【材料1】


经学校批准后，人事处协助准备相关资料，教职工本人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伤所需材料详见【材料2】



不符合受理条件

结束
工伤认定


符合受理条件及时受理
举证：下发《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举证时效为15日

教职工本人收到工伤认定书
继续治疗
至社会服务中心领取劳动能力鉴定表





教职工本人进行工伤劳动能力鉴定
(浦南医院)




根据鉴定结果教职工本人至各区社保事务中心申领工伤待遇





结束
工伤待遇发放

说明：
1.因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否则将影响社保理赔。故请教职工务必于发生日后10天内将工伤认定材料交至人事处。
2.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伤认定事务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21)68580809,
(021)58744281(复发)。地址：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995号。
3.人事处电话：(021)68681361。
材料1：
1.工伤认定申请表
2.医疗争端证明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相关病例资料
[bookmark: _GoBack]3.工伤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书
材料2：
1.工伤认定申请表（盖公章）
2.授权委托书（需贴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盖公章）
3.地址确认书（盖公章）
4.事故报告（受伤经过）（盖公章）
5.受伤人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
6.劳动合同（原件与复印件）或在职证明（原件）
7.医院病历（病历本、拍片报告、出院小结）（原件与复印件，病历本封面也要复印）
8.证人证言两份
9.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于党政办领取）
注：
上下班交通事故还需提供：
1.公安交警管理部门确定的事故责任结论证明（原件与复印件）
2.受伤害人员的居住地证明（与身份证住址不一致的需开证明）
3.上下班路线图（需注明居住地、事发地、工作地）
众暴力伤害事件还需提供：
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出具的遭致人身伤害的证明材料（原件与复印件）
个人申请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流程
i
准备材料
本人携材料前往社保中心申请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单位退工单
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工申1表）
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包含：
（1） 注明岗位性质，在单位所任职务及工作内容；
（2） 离职原因：即由本人辞职或单位终止合同；
（3） 合同解除时间；
（4） 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情况说明（医补1）模板
说明：该项待遇的申领，需为曾在本单位认定工伤的员工离职后方可领取。
